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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价费„2017‟74 号       

 

 

各市、州、县物价局（发展改革委、局）、教育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幼儿园收费行为，加强收费管理，根据《国

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<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„2011‟320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 2012

年制定公布的《湖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》进行了修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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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北省物价局            湖北省教育厅     

2017 年 6 月 21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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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幼儿园收费管理，规范收费行

为，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价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、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湖北省价格条例》等法

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省行政区域内经教育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的所有

公办和民办幼儿园（班）、学前班（以下简称“幼儿园”）收费管

理均适用于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三条  全省幼儿园收费项目实行省级管理。幼儿园收费项

目包括：保育教育费（以下简称“保教费”）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

代收费。 

保教费，是指幼儿园为培养幼儿良好品德行为及为幼儿提供

保育教育教学活动所发生的费用。 

住宿费，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自愿在园住宿的幼儿提供住宿

服务收取的费用。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午休不得收取住宿费。 

伙食费，是指幼儿园根据幼儿家长自愿，为在园幼儿提供饮

食等生活服务所发生的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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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收费，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幼儿在园学习和生活，在幼儿家

长自愿的前提下，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。包括体检

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乘车费、外出活动费。 

 

第二章  公办幼儿园收费 

 

第四条 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，具

体标准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进行制定和调整。 

第五条 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应体现公益性、普惠性和非

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，统筹考虑政府投

入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办园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分类制

定。 

第六条 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由当地教育主管部

门提出具体意见，经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

准后执行。幼儿园应幼儿家长要求在寒暑假期间开放的，保教费

标准可适当上浮，上浮幅度随保教费标准一并制定。 

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范围内的小学开办的学前班收

费，参照公办幼儿园收费进行管理。 

第七条  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制定或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

住宿费意见时，应提供申请制定或调整的依据和理由，并提出申

请制定或调整的具体收费标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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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制定和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时应进行成

本监审。成本监审按《湖北省幼儿园教育培养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

规定执行。  

 

第三章  民办幼儿园收费 

 

第九条  取得办园资质的民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实

行市场调节。民办幼儿园应当遵循合法、公平、诚实信用原则，

根据办园成本，并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等

因素合理自主确定，并向社会公示。 

第十条  经县级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享受政府财政资金补

助的普惠制民办幼儿园，在教育主管部门与园方签订协议中协商

明确收费标准等事项。 

 

第四章  管理规定和监督检查 

 

第十一条  幼儿园保教费标准要保持基本稳定，按学年制定

和调整，并实行“新生新办法，老生老办法”。保教费按月或按

学期收取，不得跨学期预收。 

第十二条  伙食费按天计算按月或学期收取，根据幼儿实际

在园就餐天数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。伙食费应采取单独核算的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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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建立收支明细账，按月向幼儿家长公布伙食费收支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 伙食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不

得与保教费一并收取。除保教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和代收费项目

外，幼儿园不得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四条  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、特色班、

兴趣班、亲子班、蒙氏班、课后培训班等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

取费用；不得突破规定的师生比扩大班级规模；幼儿园教育不得

“小学化”或使用小学教材并收取费用；不得收取书本费；不得

收取与幼儿入学挂钩的赞助费、支教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建设费、

教育成本补偿费等；不得以安全设备升级、配备保安人员等为由

向幼儿家长收取费用。 

第十五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幼儿园应当扣除实际在园天

数后退还预收费用： 

幼儿入园后要求转园或退园的； 

幼儿因病等原因申请休学的； 

因园方原因造成幼儿园停课的。 

第十六条  各地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低收入家庭和流动人

口的子女享有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。对社会福利机构、流浪儿童

救助保护机构的适龄儿童，要给予照顾，有关费用予以减免。 

第十七条  幼儿园收费应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。幼儿园应

在开学前，通过专栏、网络等形式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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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、收费依据、投诉电话等相关内容；在招生简章中应写明幼

儿园性质、办园条件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内容，自觉接受群

众和社会监督。 

第十八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公众投诉频

繁、矛盾突出的幼儿园收费问题，应当采取书面通知、约谈、公

告等方式进行提醒告诫，并可开展成本调查，向社会公开调查结

果。构成价格违法的，依法进行查处。 

第十九条 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幼儿园收费行为的

监督检查。幼儿园有下列价格违法行为之一的，由价格主管部门

依照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和《湖北省价格条例》等实

施行政处罚： 

（一）不按照规定标准或者执行时间收费； 

（二）自立项目收费、擅自提高收费标准、分解收费项目、

重复收费、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收取费用； 

（三）不执行收费减免优惠政策； 

（四）以保证金、抵押金、滞纳金、集资、赞助等形式变相

收费； 

（五）不按明码标价规定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或公示内

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； 

（六）超过同一地区、同一期间、同一档次、同一类型平均

收费合理幅度，牟取暴利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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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收费行为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条  本实施细则由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实施细则从发文之日起施行。有效期三年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北省物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月 21 日印发 


